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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资产被强制执行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12月 19日获悉，因

公司及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、中国进出口银行黑龙江省分

行、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外支行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开发

区支行、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、哈尔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

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方正县支行等

8家银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，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哈尔滨

中院”）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和 2025 年 12月 19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对公司所

持民生银行 731,338,368股股票进行了司法处置，成交金额 27.30亿元。现将相

关情况公告如下: 

一、诉讼及公司所持民生银行股票被司法处置的情况 

序

号 
债权人（原告） 债务人 

诉讼

类型 

诉讼

阶段 
执行时间 

执行股票数

量（万股） 

成交金额

（亿元） 

1 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哈尔滨分行 

东方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

金融

借款

合同

纠纷 

执行

阶段 

2025.12.18 

20,072.37 7.57 

2 
中国进出口银行黑

龙江省分行 

东方集团粮油食

品有限公司 
16,340.84 6.06 

3 
哈尔滨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道外支行 

东方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
17,669.42 6.57 

4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哈尔滨开

发区支行 

东方集团粮油食

品有限公司 
2,426.10 0.90 

5 
兴业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哈尔滨分行 

东方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
555.91 0.21 

6 
哈尔滨农村商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东方集团粮油食

品有限公司 
479.29 0.18 

7 
中国中信金融资产

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东方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、东方集
2025.12.19 10,198.59 3.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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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粮油食品有限

公司 

8 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方正县支

行 

东方集团粮油食

品有限公司 
5,391.32 2.01 

合计 / 73,133.84 27.30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所持民生银行股票已累计被司法强制处置数量为

866,986,968股，公司剩余持股数量为 413,130,155股，全部处于冻结及轮候冻

结状态。 

公司上述被执行股票存在给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情况，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

具体数额以哈尔滨中院执行结果为准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1、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，公司及子公司有息负债本金余额 154.74 亿元

（包括上述 8 家银行贷款本金余额共计 40.16 亿元），为控股股东以前年度提供

担保债务本金余额 31.75亿元，负债合计 186.49亿元，逾期 134.05亿元。相关

债权人诉讼均处于审理或已进入执行阶段，公司所持主要资产存在继续被司法强

制执行的风险。 

2、本次司法执行对公司相关税负的影响：本次司法处置公司所持民生银行

股票预计将产生大额税负。公司预计可能无法取得上述股票处置所得现金，由于

公司资金紧张，存在无法支付相关大额税负的风险，对公司推进重整工作产生不

利影响。具体以哈尔滨中院执行结果为准。 

3、本次司法执行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：本次司法处置对公司当期业绩影

响金额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最终影响金额以会计师出具的年审报告为准。 

4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披露了《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终止

预重整及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49)，公司已被债权

人向哈尔滨市中院申请破产清算。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相关破产清算申

请裁定受理的法律文件，该申请能否被哈尔滨中院裁定受理存在不确定性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十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债权人申请对债务

人进行破产清算的,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、宣告债务人破产前,债务人或者

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,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。” 

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事项的相关进展。公司将继续积极与债权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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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、法院等相关方的沟通，通过司法重整实现公司整体风险化解和挽救公司的

目标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。 

5、如果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根据《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

股票转让办法》的规定，公司股票将暂停转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5年 12月 19日 


